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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的“精神”形态
———基于人的“同一性追求”的道德哲学探寻

郭 卫 华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天津市３０００７０)

摘　要:“同一性”是人类不同精神文明形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共同回答.人的“同一性”追求在现实的

民族精神中演化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由于这两大追问彼此交

织在一起,对这两大追问的现实回答又凝结为伦理道德相统一的道德哲学问题.基于“精神”的本性以及“情”

的合同性与“理”的别异性等独特的精神哲学功能,伦理和道德相统一的动力正源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

而在伦理、道德相统一的过程中,也成就了“情”与“理”由应当统一到必然统一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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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恒追问:人因何成为“人”?

人因何成为“人”?! 自从人类产生自我意识以来,学者就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究其原

因,就在于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人类文明和人文智慧:首先,只有人才会思

考和追问这一问题;其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彰显着人自身的本质和力量,因为人在追问和回答这

一问题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思维层面、意识层面,而是通过实践探寻人的本质或本性问题;最后,

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类型,如在世界文明中,一是从“超自然的力量或存

在”出发回答这一问题,开创了宗教型文化;二是从人的伦理实体性出发探讨人的本质,开创了伦理

型文化.正因为如此,在宗教发达的民族精神中不需要发达的伦理,在伦理发达的民族精神中不需

要发达的宗教,因为无论是宗教还是伦理都回答了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同一性追求和同一性存

在.而人类文明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同一性”回答又延展为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道德哲学

问题,即“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觉悟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

人类文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是以一种基于人性论的预设方式进行探索的.这种预设

性的追问方式一方面揭示了道德哲学以人性论为理论预设的文明真理,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人类世

界中“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别,并提出一个深刻的极具现实性的道德哲学难题,即人类如何从“是”

的陷溺中提拔出来成为实体性的存在、“善”的存在.从“是”的角度看,人作为自然存在,具有动物

性,并服从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从价值的角度看,由于自身的精神本性,人又不会被动地服从自然

本性,而是发挥意识、意志的能动性,努力从自然欲求中超拔出来,突显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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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活”的精神觉悟也由此开启,并永久地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一是能动地、极致地发挥

人的自然欲求,强化人的主观任意性和个别性存在,以致陷溺其仁爱恻隐之心,使“人”与同一性追

求渐行渐远;二是超越人的自然欲求和扬弃人的主观任意性,使“人”的生命展现为向上、向善的终

极追求,而且人类精神文明认为这才是人间正道.“人虽有动物性,而他的本愿总是向上.人总是

以好善恶恶,为善去恶,为本愿,这是人人所首肯的.没有人甘心为恶,以恶为本愿.动物性本身无

所谓善恶.以向上向善为本愿,则动物性的发作,夹杂,驳杂,甚至于乖谬邪僻,那都是本愿的提不

住,扭不过,那必然是有的.但人总有一个向上向善的本愿,这是一个正面的标准.”[１]６正是这种向

上向善的本愿和动物性的自然欲求以及本愿的提不住(即主观任意性)之间的此起彼伏构成人类精

神文明史.同时,“我”的突显也使人类陷入到文明纠结中:“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既先天地与世界同

一,又能从世界中挺立出来,自觉地认识和反思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并把这种认识

和反思凝结成“理念”能动地作用和实现于客观世界,创造出服务于人的人类世界,但是人类的矛盾

和纠结乃至于生存危机也正源于“人”的这种伟大:人从自然中挺立出来的极端结果是人对自然的

征服反而使人陷入到“生态危机”中;个别性的“人”从人之“类”中挺立出来的结果是导致“大道废”
的文明忧患,乃至于发展到今天人背离自己的同一本性而成为“碎片化的存在”.

“我”的突显造成的文明纠结以及人类追求同一性的本质,又使“我们如何在一起”成为更为根

本的文明追问.“我”作为具有意志自由的生命个体,在理性反思和主体的建构中,“我”从“类”中分

离出来,但是我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回到“类”的“同一性”中:“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

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
朋友有信.”[２]１７４所谓“人之有道”实际上表达的就是“我”之“应当”,而这个“道”的标准或道德哲学

表达就是“人伦”,也即是说,“人应当如何生活”之“应当”的客观前提和合法基础是“人伦”.“人伦”
的道德真义是伦理实体性.“‘人伦’的伦理本质,就是个别性的‘人’这个‘单一物’与‘伦’这个普遍

物或‘人’的实体统一的关系.‘伦’既是单个的人的公共本质,也是人的生命的共体􀆺􀆺在‘人伦’
中,‘人’与‘伦’的关系,既是‘人’与他们的类本质或公共本质的关系,更是与作为他们的生命根源

并绵延不断的生命共体的关系.”[３]２８３而且“伦”作为一种公共本质或伦理普遍性,其道德哲学功能

就是为人超越自身自然情欲和主观任意性提供具有根源性意义的根据,即人要从“禽兽”中超拔出

来,必须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个别性的人成为“伦理性的存

在”本质上就是成为与伦理实体同一的存在.由此,“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本质上就是“我
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追问本质上就是人如何成为伦理的存在.至

此,“人因何而成为‘人’”的根据就在于人成为伦理性的存在.

二、理与情的“精神”本性

人类精神文明以预设的方式回答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同一性追求和同一性存在,而且这种“同一

性”的道德哲学表达就是人如何由个别性的存在提升为实体性的存在.由此出发,人类精神文明仍

有待探讨的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何以能够获得现实

性? “道德哲学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难题在于:伦理道德的基地是理性,但又不能停滞于理性;理性必

须走向行动,但尚未达到行动.”[３]２７０Ｇ２７４“由理性向行为过渡的中介,或理性形态的伦理,向现实形态

或实践形态的伦理过渡的中介形态,这个中介就是:冲动或冲动形态的伦理”[３]２７４,“伦理冲动的人

性机制有两种:意志和情感,准确地说,伦理意志和伦理情感”[３]２７４.我们看到,人类要以道德哲学

的方式回归到“同一性”中,需要依托于人性中的三种要素:理性、情感和意志.而在这三种要素中,
“意志”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其功能的发挥有待于“理性下命令”,情感与意志的功能相通.[４]由此,在
道德哲学的人性基地中,“理”和“情”成为更具主导意义的精神因子,并成为人回归到“同一性”的主

要精神动力.



第一,“理性”的精神本性.
首先,“理”的别异性.“‘精神’的‘自由’包含两个意义: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从情欲内在

的束缚下得到解放.这两种解放都具有道德哲学的内涵.”[３]１７而人类获得这两种“解放”并实现精

神自由的前提条件或首要条件便在于人的理性.因为“理性”的哲学本质是“别异”.人追求解放首

先是认识到自己是被“控制”、被“束缚”的,也只有人才会有这种认识和这种感觉.而这种认识首先

是由理性完成的,人经由理性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他人的别异,并根据自身的需求逻辑推知如何做

才会是“有益的”,而这一点在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述.苏格拉底不仅认

为“美德即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美德只有被正当利用时才是有益的,而正当利用的根据就是在于

得到理性的指导.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道德论断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人们开始从“我”的角

度或个别性出发去辨别和认识事情,而不是再盲目服从神谕或箴言而行动.“人应当如何生活”的
道德觉悟便在理性的别异性中破茧而出.人类通过理性获知在自然界中什么是对人有益的,因而

开启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并走上了“征服自然”的人类之路;人类通过理性的别异性获知身心之

间、人我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和矛盾,从而走上了追寻“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一起”
的“精神苦旅”.

其次,“理”对普遍性的建构.理性的“别异”性推动着人从自然的同一性中分离出来,使人意识

到“我”、“你”、“他”的区别,以一种外在的、“对象性”的方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基于人的同

一性追求的本性,理性更深刻的道德哲学本质是在“我”、“你”、“他”的区别之上追求和构建普遍性:
一是以理性作为人的共同属性.人类精神文明普遍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也是人

之所以为人共有的属性.但是,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把理性置于何种地位,又彰显了不同的文明

形态:西方理性主义将理性置于根本性的地位,并认为理性是人获得道德的精神根源.中国伦理性

文化也重视理性的作用,但是理性始终隐伏于道德中而未获得独立发展,所以中国的理性未出现西

方强大的认知理性,而是以一种性理之理、情理之理的形态隐含于中国式的精神结构中,发挥其道

德哲学功能.“故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智,只润于仁中,调适而上

遂.并未暂乎离乎仁,下降凝聚,转而为理解.”[１]１５二是理性建构普遍性的能力的彰显.理性之所

以成为人的根本属性之一,并成为道德哲学的首要前提,还在于其建构普遍性的能力.如前所述,
在人的同一性追求中,人类精神文明先预设一个“一”,如西方文化中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基督教

的“上帝”、黑格尔的“伦理实体”概念、中国文化中的“天”、佛教中的“佛”、道家文化中的“道”、朱熹

的“天理”、陆王心学的“心”.而对“一”的文化预设都是通过理性能力的发挥而完成的.“形式就是

作为概念认识的那种理性,而内容是作为伦理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实体性的本质的那种理性,两者自

觉的同一就是哲学理念.”[４]１３正是基于理性,人类在认识到人与世界的区别的同时,也相信自身有

能力自觉地追求与世界的同一,因为理性能够建构表达同一性的“最高概念”.当然,由于理性是从

人与世界的区别出发建构“同一性”的,其更突显“我”的理性能力特别是“我”的理性算计能力,所以

其在建构“同一性”时,也隐含着解构“同一性”的风险.
第二,“情”①的精神气质.道德哲学以理性为基地,并通过人类的理性能力预设性地建构反映

同一性的“最高概念”,但是这种“最高概念”还都是主观的,还是以意识为表现形式,只是一种可能

性,而人类如何将意识转化为意欲、行为,将向上、向善的“本愿”转化为一种现实性,其人性根源还

在于人的情感.
首先,“情”的合同性.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理性从“别异性”的角度出发构建形式普遍性,使

人类从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挺立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由于“人”的本性或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于追求与实体的同一.因此,人类还需要另外一种精神力量把人类从对象性的“别异”中重新聚

① 在中国文化中,就“情”的历史演变看,情具有质实、情实、情欲、情感等多种含义.本文中与“理”相对应的“情”主要指情感.



合到主体在内的同一性中.这种回归力量主要在于“情”.“情”存于关系中,其道德哲学功能就是

基于对“伦”的实体的认同和信念,通过其“合同”本性,激发个体与伦理实体相统一.如孟子所言: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２]４４３Ｇ４４４这里的亲、
仁、爱分别为“情”的三种表现形态,而且这三种表现形态分别对应人类所面临的三大伦理关系,即
与亲人之间、与社会国家之间、与宇宙万物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亲”主要展现为家庭之间的伦理

关系,其道德哲学意义主要是个体通过亲亲扬弃自身的特异性而成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人们

的情绪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中、即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质中的个体性,从而使自己在其

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成为一个成员.”[４]１７５“仁”主要是处理比家庭伦理关系更具广泛性和普遍

性的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其道德哲学意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通,并依托国家这一

伦理实体,将个体的人凝结为更具普遍性的伦理共同体.“爱”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是人类以道德主

体的姿态展现为对宇宙万物的珍惜、爱护之情,并衍生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和理性把人从自

然中“别异”出来并衍生了征服自然的价值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无论“亲亲”、“仁民”还
是“爱物”,“亲”、“仁”、“爱”都展现了人类精神结构中情感合同本性的巨大道德哲学功能.正因为

“情”的存在,人才会实现其“同一性”的价值追求,在与伦理实体的“同一”中获得人间幸福.
其次,“情”的非功利性.从人的现实生存来看,面对种种生存困境,人类需要理性辨别何者有

益、何者有害,所以人类需要理性的谋划和计较.正是基于人的此种现实,无论西方道德哲学传统

还是中国道德哲学传统都承认人的“自利”本性,并且认为人之本性在于如何将“自利”的本性提升

为维护他人利益、整体利益的价值诉求.“自利”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而维护他人利益、整体利益

则需要道德自觉,需要超功利性的情感的价值关切.“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
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

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中间存在着人类的全部情理和礼貌.”[５]而在中国道德哲学中,更是把对他人的

同情即“怵惕恻隐之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作为道德的根源动力.
最后,“情”的直接性.情感的“直接性”特征可以超越理性的权衡、计较,直接诉诸“行”.“情感

在现实上体现为‘知’与‘行’的合一,在相当多的情境下,主体的行为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情感反

射,因而更能体现道德作为‘实践精神’的特点.”[６]１７４如孟子提出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道德论证就直接体现了“情”的直接性特征.在这里,“知”本身就具有

“行”的意义,而知与行直接同一的内在精神动力即为血缘亲情、伦理情感和道德情感,“自然”本身

本质上就是对“情”的直接性的表达.“情”的“直接性”可以消解“理”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实现个体

与实体的现实统一,使抽象的伦理普遍性展现于“活泼泼”的个体道德生命中,从而使人类的道德诉

求从“理”的形式层面提升到实质性层面,使人不但“知理”,而且还能够按照“理”提供的价值原则去

行动,真正实现伦理精神所追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另外,“情”作为“伦理精神”中最强劲

的因子,它一旦被激发,就会以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激发起人类对“善”的执著,并打破世俗与神圣

之间的界限,贯通现实世界与意义世界.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仁爱精神还是西方传统中的博爱精

神都体现了“情”的此种强大力量.特别是中国情理传统中的仁爱精神,通过“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展现为由“爱亲”到“爱人”再到“爱物”,最终打破“天”“人”界限,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实现

个体与实体的统一,为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文明难题提供了价值引导.

三、“情”－“理”的“精神合一”

在“人因何而成为‘人’”的文明追问中,引申的“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

起”的伦理追问这两大文明问题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更具根本意义,是“人
应当如何生活”的普遍准则,因此在道德哲学层面,人类精神文明又面临着另一个文明难题,即伦理

和道德的统一.基于“精神”的本性(“‘精神’不仅概念地融摄意识、意志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作为



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它也概念地融摄了伦理与道德”[６]１７)以及“情”与“理”独特的精神哲学功能,
伦理与道德的统一有赖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同时,在伦理道德统一的过程中,“情”与“理”也
由应当统一的预设性存在转化为必然统一的现实性存在.

“情”和“理”各自所拥有的独特的哲学功能使其成为人的精神结构中更具主导意义的精神因

子,为追问和探寻“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两大人类文明问题提供精神动力,同时

也是伦理道德相统一的人性机制.在人类已有的文明中,二者虽然被赋予不同的道德哲学地位,但
是二者均为人性,并且有机地存在于人的生命整体中,因而从人性出发的“精神”也必然是二者的有

机统一.“‘精神’与‘理性’的区分在于:其一,它不仅包括理智、意识,而且还包含意志、情感,事实

上是有别于‘心理’的以德性为统摄的知、情、意的统一体.‘实践理性’可以包括意识和意志,但却

很难融摄作为价值之根源的情感.其二,‘精神’的最大特点在于价值性,因而是一个包含‘整个心

灵和道德的存在’,在最初的出发点上,它凸显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７]基于“情”和“理”在人的精

神结构中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道德哲学功能,以及二者有机地存在于人的生命整体中,伦理和道德

如何统一、因何统一的文明难题的疏解在于,如何以“价值生态”的方式将“情”与“理”辩证统一于

“伦理精神”中,真正开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启蒙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觉悟.人类已

有的文明成果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把二者割裂开来所造成的文明后果:理性主义把理性置于主导和

基础地位,而人的自然情欲和情感等其他本性都置于理性的规约甚至是压制之下.从一定意义上

说,理性主义追求的普遍性为人类精神追求同一性提供了普遍准则,具有一定的文明真理,但是由于

理性所追求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形式普遍性,缺乏一种基于“伦理实体”的认同,其真理是有限的,因为

如果人只听从理性的“绝对命令”,就会变成“理智的傻瓜”,而缺乏行动特别是伦理行动的能力;情感

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把情感置于根本地位而无视甚至否认理性的精神文明意义.如果道

德哲学以情感为唯一的人性基地,势必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反而消解了“情”的精神文明意义.
基于“情”与“理”相割裂开来的文明缺失,二者应当而且必须统一在一起.而二者的统一正实

现于伦理道德的统一中:“情”、“理”统一既为伦理道德的统一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伦理道德的统一

又实现了“情”与“理”的“精神”合一.“伦理”的精神本性或价值真理,在于揭示了人如何由个体性

存在成为伦理实体性的存在,即“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人作为具有自然情欲和主观任意性的

现实存在,是有限的、个别性的、单一性的存在,但是同时人作为“类”的存在和具有意志自由的存

在,又不会沉溺于这种“单一性”中,而会发挥理性的认知能力,以真实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为目

标,并以“同一性”为准则从个别性、具体性中抽象出普遍性.在“伦理”中,理性所把握的“普遍性”
即为“伦”,对于个体而言,“伦”即意味着所有具体、现实、偶然的个体的公共本质,是个体作为“类”
存在的“类意识”.“伦”更重要的精神意义是,它虽表征着一种客观关系,但是这种客观关系又不是

外在于人的,而是内在于人的价值体认中,所以伦理的真意在于“伦”之“理”.所谓“伦”之“理”,既
是指理性对“伦”的一种认知,同时也指从人的“同一性”追求出发做出基于利与害、善与恶的价值评

价,正如中国道德哲学在构建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五伦”世界的同时,也共时性地提出“夫
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诚友信、君惠臣忠”的“伦”之“理”.然而,对“伦”之“理”的价值评价

再到认同不仅基于理性,还需要情感的参与,达到主体对伦之理的领悟、认同和自觉维系.因为理

性可以通过逻辑的力量使人不得不接受其所发现的“真理”,但是仅仅凭借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往往

容易使“伦”之“理”沦为客观的强制而失去其“应然”的本义.因此,要由“伦”之“实然”走向“理”之
“应然”必须有“情”的参与.如前所述,“情”最首要的精神本性是“合同性”,这种合同性以一种肯定

性的本质扬弃个体的孤立和特异性而激发个体与伦理实体相统一,即个体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

作为家庭成员和国家公民而存在,从而,“我”成为“我们”的存在.这样,在“伦理”中,“情”与“理”也
成为统摄互动的关系.正因为“情－理”的互动结合,“伦”之“理”不再仅仅是由理性成就的客观认

知,而是包含了由情感参与的价值认同,即“良知”.



进一步说,人以“同一性”为终极目标的精神追求不仅仅是在意识层面仅仅形成“同一性”的意

识,即“良知”,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将良知转化为获得“同一性”的行动,使个体成为主体,即“良知”
转化为“良能”.由此,伦理还必须走向道德,即由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在“伦理”阶段,基于

“情”与“理”的共生互动,个体在认知和评价层面达到了对“伦”之“理”的自觉认识,认识到了“我”作
为个体应当和实体统一,然而这仍停留于理论理性的层面,其基点和对象乃是“伦理实体”.而由理

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转化,“个体”成为“主体”有赖于“我”的实践.在具体的实践中,“我”将面临个体

的意志自由与伦之“理”的普遍性要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如义利、理欲、公私等现实问题).“道德”
的本务就是化解这种对立和冲突,而化解之道就是通过对“伦”之“理”的价值认同:“我”按照普遍法

则去行动而达到伦理实体性的自由.这里的“普遍法则”实为“伦”之“理”转化而成的道德之“道”.
由“良知”向“良能”的转化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完成,即“理”向“道”的转化以及“道”向“德”的转化,而
且这两个过程的转化的精神动力仍源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理”向“道”的转化一方面需要理

性在对所有特殊的个体意志自由进行抽象的基础上,扬弃个体的主观性和本能性的干扰,实现价值

共识,建立道德的同一性,为人的同一性追求提供价值指导,另一方面还需要“情”的参与,使道德的

同一性由潜在状态向自为状态发展.就是说,“理性的判断往往超越当下的欲求而关涉行动在未来

可能产生的结果和意义”[８].因此,在“理”向“道”、“道”向“德”的转化中,个体在“求道”、“持道”和
“行道”的过程中,还需要发挥“情”的直接性、执着性和超功利性而最终实现与伦理实体的统一.具

体而言,“情”在“道德”中主要展现为对“道”的敬重情感以及基于对“伦”的价值认同而产生的义务

感.其中对“道”的敬重情感是个体分享“道”而获得“德”的精神前提,也是保持道德纯洁性的精神

基础,因为“情”的超功利性可以激励个体在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冲突和矛盾中超越利益的计

较和权衡而“求道”、“持道”和“行道”.而义务感的本质是按照“道”的要求超越情欲和主观任意性

而体验到的作为人的尊严感和自由感.“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既摆脱了

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做什么、可做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他作为主

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

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乏现实性.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达到

了实体性的自由.”[４]１６７Ｇ１６８正如中国伦理性文化中所追求的“乐”的精神自由境界:“曰:‘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９]这里

的“吾与点也”之乐实际上就是“物我两忘、天人一体、超然物外、超生死超功利的一种自由境界的乐

趣”[１０].由此,在道德中,“道”由理性提供和建构道德同一性,为个体获得伦理普遍性提供价值指

导,为“情”的功能的发挥提供普遍性的引导,同时在“情”的参与下,个体能够扬弃自身特异性与伦

理实体统一,把对“道”的分享内化为个体德性,从而获得实体性的自由,即个体与伦理实体成为“同
一性”的存在,“我”成为“我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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